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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PPP项目补充协议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展的公告 

一、基本情况概述 

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9年10月17

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，决议同意公司与南宁市城市内河管理处（以下

简称“内河管理处”）、南宁建宁水务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建宁

水务”）、广西北部湾水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部湾水务集团”）、南

宁博湾水生态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宁博湾”）签订《南宁市城市内河黑

臭水体治理工程PPP项目补充协议（二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补充协议二》”），

并根据协议的相关内容，对2018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（以下简称“可转债”）

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——“南宁市城市内河黑臭水体治理工程PPP项目”（以

下简称“南宁内河治理项目”或“本项目”）的部分实施内容和达到预定可使用

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，具体调整方案尚需与政府主管部门进一步协商确定后另行

签订补充协议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

（巨潮资讯网：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的相关公告。 

二、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               

根据《补充协议二》的约定，拟剥离的亭子冲、朝阳溪、那平江、黄泥沟、

可利江等5条河段已完成的工程量按程序经确认后，由南宁市城市内河管理处报

南宁市政府审定剥离移交方案。同时，根据“南水环指发[2018]3号”文的相关

要求，公司将根据“全流域系统治理”的思路扩大二坑溪、细冲沟、石埠河、西

明江、凤凰江、石灵河等6条内河治理范围，待上述6条内河的全流域治理方案设

计批复、初步设计批复、施工图设计审查备案后，进一步由各方协商解决《南宁

市城市内河黑臭水体治理工程PPP项目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原协议”）及本项目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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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界调整问题，另行签订补充协议。 

2020年7月26日，南宁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出具《关于南宁市城市内河黑臭

水体治理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》（南发改城市[2020]56号），同意南宁博湾报送

的本项目初步设计方案。2020年8月31日，南宁市水环境治理PPP项目签订补充

协议工作小组办公室印发《南宁市水环境治理PPP项目签订补充协议工作小组第

十六次会议纪要》（南水环PPP项目组办纪[2020]8号），原则同意《南宁市城市

内河黑臭水体治理工程PPP项目补充协议（三）》，并由南宁市城市内河管理处

按各方意见修订完善后报市PPP办呈市政府审定。2020年11月9日，南宁市水环

境治理PPP项目签订补充协议工作小组办公室印发《南宁市水环境治理PPP项目

签订补充协议工作小组第十七次会议纪要》（南水环PPP项目组办纪[2020]9号），

原则同意南宁内河治理项目自2020年10月1日起进入调试运营期。 

近日，公司与内河管理处、建宁水务、北部湾水务集团、南宁博湾共同签订

《南宁市城市内河黑臭水体治理工程PPP项目补充协议（三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补

充协议三》”或“本补充协议”），在《补充协议二》的基础上，对南宁内河治

理项目的项目实施、项目运营、项目绩效考核及项目移交等内容进行了补充约定。 

三、《补充协议（三）》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协议主体 

甲方：南宁市城市内河管理处 

乙方1：南宁建宁水务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 

乙方2：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广西北部湾水务集团有限公司

组成的联合体 （乙方1、乙方2以下统称为“乙方”） 

丙方：南宁博湾水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

（二）《补充协议（三）》的主要条款 

1、项目建设 

（1）将亭子冲等五条河道进行剥离后，丙方根据最终批复的施工图文件进

行建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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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 五条河道剥离前已实施的建设内容按合同约定据实结算，由甲方委托

第三方咨询机构进行初审后提交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审定。五条河道剥离前的建

设费用（含工程费、工程建设费其他费用、相关水电配套费用及建设期间为保障

河道水质而产生的相关建设期水质提升保障费用等）归属原城建项目——城市内

河黑臭水体治理工程，按追认方式补充完善该五条河道剥离前已实施内容的前期

手续后以设计变更方式办理剥离手续，由甲方单独进行结算，按照现行市本级政

府直接投资项目管理模式规定开展相关工作。 

2、项目运营 

本项目仅对西明江、石埠河、石灵河、二坑溪、凤凰江、细冲沟共6条河道

水质维护以及经批复初步设计包含建设内容的运维。 

3、项目绩效考核 

（1）绩效考核范围 

因建设规模的调整以及亭子冲、那平江、黄泥沟、可利江、朝阳溪五条河道

的剥离，原协议约定的绩效考核包含西明江、石埠河、石灵河、二坑溪、凤凰江、

细冲沟、亭子冲、那平江、黄泥沟、可利江、朝阳溪共11条河道调整为西明江、

石埠河、石灵河、二坑溪、凤凰江、细冲沟6条河道。 

亭子冲、朝阳溪、那平江、可利江（民大内湖）、黄泥沟5条河道完成移交

后，丙方不再承担前述5条河道的运营工作，不再列入丙方绩效考核范围。 

（2）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

由于建设内容的变化及考核范围的调整，原协议中绩效考核指标、考核体系

应进行优化调整。 

优化调整前应按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项目绩效管理操作指引》（财

金〔2020〕13号）的程序进行论证，对应实际产出科学调整设置。 

4、项目移交 

丙方将亭子冲、那平江、黄泥沟、可利江、朝阳溪共5条河道已形成资产移

交甲方或甲方指定第三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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剥离移交的项目资产的保值增值、质保期、维修责任、移交时间等应在《剥

离移交方案》予以明确。 

（三）协议的生效与效力 

1、本补充协议经甲、乙、丙各方法定代表人（单位负责人）或其授权代表

签字且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 

2、《补充协议三》生效后，即成为原协议、《南宁市城市内河黑臭水体治

理工程PPP项目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补充协议》”）及《补充协议（二）》

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原协议、《补充协议》、《补充协议（二）》与本补充协

议发生冲突时以本补充协议为准。但原协议、《补充协议》、《补充协议（二）》

未被本补充协议涉及的各项条款和条件仍应持续、完整、合法有效，并对各方均

具有法律约束力。本补充协议未尽事宜应遵守原协议、《补充协议》及《补充协

议（二）》的相关约定。 

四、《补充协议（三）》签订后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签订《补充协议（三）》是在原PPP项目协议及《补充协议（二）》基

础上对南宁内河治理项目的项目实施、项目运营、项目绩效考核及项目移交等全

流域治理内容进行了补充约定，同时明确了已剥离的五条河道剥离前的建设费用

归属原城建项目，并由南宁市城市内河管理处单独进行结算。 

本次签订《补充协议（三）》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不

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回报机制、预计效益、项目的实施主体与实施方式的

情形，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、金额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公司将根据本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.《南宁市城市内河黑臭水体治理工程PPP项目补充协议（三）》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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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 年 12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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